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方案（修订案）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顺应中央

十二五规划和地方政策的有关精神，应对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顺应资本

市场发展形势及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所采取的积极措施。 

公司拟投资的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楼体重建项目、经营网点翻新改造

项目以及后勤升级改造项目的发展前景广阔，将给公司带来良好效益。 

随着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居民购买力水平逐步

提高，我国中高收入群体正在形成和扩大，餐饮服务行业将继续保持旺盛

发展势头，特别是公务活动、商务活动和居民消费将成为带动餐饮消费的

动因，将为餐饮行业和公司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特别是随着西安

行政中心的北移、城市大规模的拆迁、地铁建设、旅游项目及历史景点的

不断开发，以及西安国际港务区等一系列大的建设项目投资必将进一步加

速西安经济建设的步伐，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多，未来的西安格局将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无疑会给西安饮食发展提供良好的城市环境以及客

流、物料高效运转的有利条件。 

近年来，餐饮行业的竞争不只体现在餐饮质量和服务水平上，更是从

单店竞争、单一业态的竞争发展到多业态、连锁化、集团化、大规模的竞

争。西安饮食由国有企业整体改组设立，老字号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西安

及陕西省地区，现有的服务场地和营业场地大部分也急需改建、扩建，所

需资金量较大。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巨大的发展机会，公司以西安市旧城改造-皇

城复兴工程为契机，配合西安市东大街商圈综合改造整体规划，拟重建西

安饭庄东大街总店楼体。同时，对老字号进行整体或局部翻新改造，解决

老字号目前各店设施设备严重老化的问题，改善经营环境和店容店貌，提

高服务科技含量，使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紧跟时代步伐，推动老字号不断



向更高层次发展，坚持走高端化和精品化路线，以满足对高档公务活动、

商务活动和居民消费的需求。公司通过资本运作，不仅能使公司在经济上

取得巨大的收益，还能继续增强品牌认知度，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整体

竞争力。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含 5,000 万股）。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

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相应地调整。在上述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4、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境内法人投资者

和自然人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具体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

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上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1,800 万

股，即单个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认购数量合计不得超过 1,800 万股，一致

行动人合计认购数量不得超过 1,800 万股；若该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一

致行动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公司股份，则该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一



致行动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加上该认购对象及其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1,800 万股，超过部

分的认购为无效认购。 

5、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6、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5.65 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

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

行对象申购报价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7、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

老股东共享。 

9、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结束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10、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40,907 万元人民币（含 40,907 万元人

民币），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楼体重建项目 30,200 30,200 

经营网点翻新改造项目 7,381 5,461 

后勤升级改造项目 2,586 2,246 

合计： 40,167 37,907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若已使用了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

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臵换相关银

行贷款或已投入自有资金。如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

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解

决。如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多于拟投入资金总额，则多出部

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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